
Globethics Repository

以⼈为本的⽣命价值理念[Peopleoriented concept of the value of lif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 绍平
Publisher 中国⼈⺠⼤学出版社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 ::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

https://www.globethics.net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4376


甘绍平：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理念

甘绍平

 ●●人类对人权理念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制度框架的建构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人权保护便成为国家存在的理由，人权政治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人权
原则成为指导一切社会与政治行为的准绳，人权的价值规范成为无须论证的作为一切其他社
会规范之基础与标准的终极规范。有关人权的神圣性、人的生命、自由、尊严所拥有的最高
的绝对价值的论证，可以说早已是汗牛充栋。但我认为，谈到人权，首先必须谈透人的生命
权，因为生命权是人权其他内容的基础与出发点。正如伊利斯（ChristianIllies）所说，
�最重要的，也就是讲最高级别的权利是生命权，因为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前提�（1）。而
泛泛地谈论生命权，恐怕也难以谈出新意，或许只有将生命权放在渗透着道德悖论、伦理冲
突的极端的、严酷的情形中加以审视，明确地回答�在这种严酷的情形下该不该鼓励个体为
了更多的人的生命而自我牺牲，个体有无权利拒绝这种自我牺牲�这样的难题，才能较为深
刻地把握生命权概念的含义，才能更加真切地体味人权理念所蕴涵着的对人的生命的终极价
值的最高尊重。

●●一．古典功利主义与契约主义的视角

●●古典功利主义探讨问题的方式具有一种相当强烈的理性算计的特色：判断行为好坏对错
的标准基本上在于看该行为是否有助于社会利益的总数或平均受益的增加；一种行为可能会
对部分人造成损害，但若对这些人的损害可以通过更多人的更大收益而得到补偿，则该行为
便是可辩护的。古典功利主义的最大关注是利益的总数或平均受益的增加，而并不首先顾及
利益的总数在人群中的分配状况。恰恰相反，依照古典功利主义的理性原则，值得鼓励的是
个体利益必要时的自我牺牲，从而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在社
会各个领域都拥有相当普遍、巨大的影响，它甚至成为指导社会群体行为、解决人际之间利
益冲突的一项基本原则，例如民主程序中的�多数决�原则。尽管中外伦理学传统中也不乏
中庸的思想、�在两级之间把握合宜的尺度�和保持恰当的平衡的理念，但在遇到多数与少
数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发生难以调合的冲突之时，人们仍自然会坚持�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原则，要求少数人为多数人、个体为群体作出让步。而这样一种行为模式与思维习惯又很
容易造成鼓励必要时的自我牺牲的群体心理与社会氛围。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人们的利益纷争，那么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
承受必要的自我牺牲固然是一项可以理解的、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能够在社会中赢得广泛
共识的原则和行为模式��当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对自我牺牲的承受者应有相应的物
质补偿。但当�利益�概念被换成�生命�概念的时候，功利主义的原则和思维习惯及行为
模式或许也就触及到了其有效性的边界。因为在利益与生命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对于
一个人而言，利益可大可小，而生命则只有一次。在利益上可以作出自我牺牲，而生命则无
法承受这种牺牲。假如以利益上的功利主义原则来塑造对生命的态度，就会得出十分恐怖的
结果：例如挽救生命之举措的着眼点便不在尊重人的生命权利的道德考量上，而是首先要考
虑到所费成本，只有当救人所费成本低于被救者今后对社会的回报，这种救助才值得。所以
在安乐死问题上便有了为了节约社会资源而鼓励安乐死的呼声。更为恐怖的是，按照功利主
义鼓励个体牺牲的价值导向，一位生命垂危的壮汉就应当主动要求停止抢救，牺牲自己，献
出各种器官来换取更多患者的生命。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的奇谈。在重整体轻个体思维模式盛
行的年代，为了整体利益而不惜个人生命代价的行为曾长期被视为一种美德。就是在几十年
前，科学实验中牺牲少数个体的健康乃至生命，以便得出社会公众整体都可从中受益的科学
结论的做法，也一直被看成是社会的一种合理选择。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原因就在于人
们的一种�聪明的�理性算计：假如能得出造福于全人类的结果，牺牲个把人命又何防呢？
由此可见，功利主义的原则仅仅适用于人际间的利益调节，而并不适用于对人的生命的考量
与评价。人的生命是惟一的、独特的，生命的丧失是无可挽回与弥补的，故功利主义鼓励个
体自我牺牲的价值导向或许适用于处理利益关系，但绝不适用于人们对个体生命的态度。由
于从对整体的理性算计中推不出对个体的人道关护，故在对待人的生命的问题上，我们就必
须离开功利主义的立场，寻找新的理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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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典功利主义考察问题的特点在于理性算计，那么契约主义的特点则在于理性选
择。功利主义的着眼点在于整体利益的增进，而契约主义的出发点则在于行为主体的自主意
愿。就此而言，契约主义与古典功利主义相较自然就显现出巨大的优势。然而就�个体要为
整体作出自我牺牲�这一点而言，从契约主义中也可以得出与功利主义大体相同的结论，尽
管前者的论证理路不同，且其价值导向不是整体主义，而是以自利为导向的自主意志。这里
所说的契约主义是指罗尔斯式的契约主义。按照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在只有以
个别个体的牺牲，才能换来大多数人命的保全的前提下，每位个体虽事先不知自己是否是
�个别牺牲者候选人�，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都会经理性的审视而赞同这种个人牺牲：
因为如果不同意任何个人牺牲，则大多数人命也都无法得到保全；而假如赞同个体自我牺牲
的原则，且自己又有幸没被选为个别的自我牺牲者，则自己就可以从这条�个体自我牺牲的
原则�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在无知之幕下，接受个体的自我牺牲之原则，对于每
位当事人都是理性的选择，尽管从一开始大家都知道，自己很有可能必须作出这种牺牲。可
见从契约主义的理路中，也可以得出个体应自我牺牲以保全整体的结论来。
●●但上述这些仅仅是契约主义理论中的思想实验，即个体在无知之幕下接受个体自我牺牲
的原则应是理性的选择。然而假若无知之幕揭开，某位或某些人得知自己不幸恰恰就是�个
别牺牲者后选人�，那么此时此刻，他或他们还有无机会或权利推翻过去的承诺，作出二次
选择，即拒绝牺牲，投身自救？有人或许会讲，谁要是在初始时同意自我牺牲，则在得知自
己�当选�时，就不应翻悔。因为在初始时，他本已料想到自己可能会成为牺牲品。但问题
在于，无知之幕的初始状态只是虚构的情景，我们只是想象，在无知之幕下，谁都会作出理
性的决定。但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一位明知自己的能力、需求以及在社会或行为情境中所
处地位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当他不知这些内容时所应接受的基本原则来行事？为什么一
位知道自己真实情况者，在道义上一定要遵守一个他在无知之幕中认可的基本原则？
●●当然有人会讲，如果这样提问，那么无疑是在否定契约主义理论本身。因为契约主义恰
恰是建立在�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之基础上的，它是要从这一思想实验中，推导出一项普
遍原理或基本原则，即任何一位理性的、自利的行为主体，从长远看只有在合作、协作中，
在遵守契约中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即便是该契约中含有对某些利益的暂时的自愿放弃的
内容。契约主义尽管是建构在思想实验之基础上的，但其有效性却不是虚幻的，它不仅适用
于以逐利为导向的市场行为，而且也广泛适用于一般的人类合作行为。就是说，不论是在无
知之幕的里面还是之外，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会遵守契约主义的原则，以
便为自己牟求最大的利益。
●●但问题在于，契约主义的有效性只适于一般的人类合作行为。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
对于理性的、自利的人而言，信守承诺、遵守契约是一种有益有利的行为，最起码不会是一
个有害的行为。然而当事态所涉及的不是利益关系，而是人的生命的时候，契约主义原则的
弱点马上就显露出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对于不幸的候选人来讲，坚守过去的自我牺牲的承
诺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放弃生命就等于放弃一切，因此遵守契约对自己不仅不会
有任何好处，反倒会带来灭顶之灾。
●●可见，契约主义理论仅仅适用于调节人类的利益关系，而不适用于应对人命之间的冲突
问题。我们不能以处理人际利益关系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人的生命的问题。而如果这样做，实
际上最终也会违背契约主义原则的核心价值取向��人人有利而不会有害。就此而言，若以
契约主义方式对待生命问题，那就可以说此处并非是在签订契约，而是在打赌或抽签，打赌
或抽签表面上看似公平、公正，但实际上与人的自主意志毫无关联。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证
明，人们宁愿接受不幸患病或意外伤残的命运安排，也不愿忍受对自己不利的事先的人为约
定。与自然命运的安排造成的损害相比，人为的、有意的契约所造成的损害具有更大的威胁
性，因而更令人难以接受。
●●综上所述，契约主义仅适用于人际物质利益关系的调节，且就利益问题而言从总体上、
根本上讲遵守契约对于每一位行为主体都是有益的，至少不会是有害的。但在人的生命的问
题上，契约主义便失去了有效适用性，因为遵守契约对于某些人来讲不仅毫无益处，而且甚
至意味着必须接受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情形又是与契约主义的主旨正相冲突的。因此，就人
命问题而言，只有在契约主义理论的视阈之外才有讨论的可能性。

●●二．生命价值的终极性

●●在人们一般的道德直觉中,占重要地位的一项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就社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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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命而牺牲个别的人命，是值得的。就个体而言，假
如自己不幸成为自我牺牲的候选人，那么自己也应勇于作出这种生命的奉献。然而，这种道
德直觉的失误就在于，它将用以考察人际利益关系的方法来考察人的生命的问题，而忽视了
人的生命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它与财产、利益等�身外之物�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首先，生命的独特性表现在其惟一性、不可逆性上，其丧失意味着永远无可挽回。就一
位成人而言，其生命的存在意味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它拥有着对当下
的体验、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希冀等丰富多彩的情感表达方式，拥有着理性、判断力与
想象力等复杂的意识建构活动。一个人的主观精神世界是惟一的，这种惟一性在人与人之间
并无差别。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他人或其他什么事物的工具。人的生命
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必须从其自身中去找，也就是说，它存在着，它就有其存在的客
观价值。而且�对于几乎所有的人而言，在几乎任何情况下生命的主观价值都是无限的大�
（2）。就此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权是任何个人或社会机构都不可剥夺的。
●●其次，生命的独特性表现在生命构成了一个人行使所有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因此，
�生命权原则上讲不允许让位于另一种权利�（3）。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永远高于任何一种物
质利益方面的价值。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牺牲人命或人的健康，
这不仅包括不应要求民众为了抢救集体财产而甘冒生命风险，而且也包括不应出于对社会的
经济成本的顾及而鼓励罹患不治之症者主动要求安乐死。
●●再次，生命的独特性表现在生命价值间的不可比较、不可掂量上，这就决定了即便是为
了挽救许多人的性命也不允许故意剥夺某一无辜者的生命。生命与利益不同。利益可分为个
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由于利益损失可事后进行补救或赔偿，故在特定情况下为了集体利益而
暂时对个人利益作出牺牲，这是完全合理的。但生命则不同。人的生命是惟一性的、不可逆
的，生命的代价是无可补救的。这一点适用于对每一条人命的认知。也就是说个体生命之间
完全是等价的。而这又可以从质量与数量两个角度来解析。从质量的层面来看，个体生命之
间完全同质，在生命都是惟一性的、不可逆的、珍贵的这一点上人与人之间是毫无差别的，
故决不能讲富有的、智慧的、健壮的、英俊的人的生命要比穷苦的、凡俗的、体弱的、丑陋
的人的生命高贵。从数量的层面来看，人的生命都是个体性的，没有所谓集体的生命。一个
人牺牲了自己救出另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两条性命之间是等价的。一个人如果牺牲了自己救
出50条人命，则此人的生命与这50条人命中的每一条相对应而言也都是等价的。由于无所谓
集体的生命可言，故这里并不能出现50条人命相加之价值大于这一条人命的价值的结论，他
救出的是一条条同他等价的人命，而不是比他的价值大50倍的集体的人命。所以康德讲人命
有价值而无价格。对于每个人来讲其价值都是无限的大，人命在价值上无可比性。在此决不
能套用功利主义利益算计的方式来衡量人命价值的大小。如果在这里沿用处理利益关系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坚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利益的立场，就可能得出为了
获得健康器官而将某位在抽签中不幸中选的壮汉杀死，以便挽救若干面临死亡但对国家具有
重大作用的病人的恐怖结论来。由于每条人命都体现了一种绝对的最高价值，因而即便是
�在紧急情况下的杀人行为原则上讲�也�是不可容忍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借助该行为
而使相当多的人得到拯救�的情形（4）。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图根哈特（ErnstTugendhat）
因此指出：�即便是以谋杀某一个人为手段来达到目的��这里所讲的目的是避免一种只是
可能的、尽管对许多人来讲是巨大的祸害��从道德上讲也是可鄙的�（5）。�在紧急的情
况下也不得主动杀人以挽救其他多数人�之原则适用于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不能因挽
救许多人命而故意杀死与上述所谓�紧急情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第三者。按照德国法律规
定，任何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而牺牲少数无辜者的性命的主动故意的行为，
都是违法的。例如一种对许多人的危及生命的侵害只有通过杀死无辜的第三者才能得到阻
击，则此时就只能放弃对这种侵害的抗击（6）。第二种情形是：即便是在�危险共同体�
中，也不得为挽救共同体内的多数人而杀死其中的个别人。这里可以著名的�登山者�经典
例证说明之。所谓�登山者�例证是指：两个人一前一后同时登山，以一根绳索彼此相连。
快到顶峰时突然处于下位者一脚踏空、失去重心、即将坠下。上位者因绳索的关系立即陷于
危险。此时他有两个选择：要挽救自己只有主动割断绳索，结果是同伴身亡。而如果不主动
杀人，则结果是与同伴一起坠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两人都坠下身亡也不允许上位者主动
割断绳索挽救自己。�登山者�例证说明在一个�危险共同体�中应有的应对态度，即面临
着�要么不作为而所有的人都死，要么主动杀死个别的人以挽救其余的多数人�这样极端的
伦理两难的情形下，正确的做法是不作为，即便会造成所有的人均身亡的后果，也不允许主
动故意杀死个别的人（尽管因此可以使其余多数人得救），否则违法（7）。这里值得指出的

Page 3 of 6甘绍平：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理念

http://www.go2pdf.com


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不作为、不救人当然是不道德的，但比起主动故意的杀死无辜者及
危险共同体中的个别人来则还是小的罪恶，而故意杀死无辜的人及危险共同体中的个别人则
是大的罪恶。总之，对于任何人来讲，自己的生命价值都是无限的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个体的生命价值具有终极性。在生命价值之间，没有可比性。因此不能说多数人的生命高于
或贵于少数人的生命。这就决定了即便是为了营救更多的人也不得主动故意地杀死少数无辜
的人及危险共同体中的个别人，这一原则虽看似奇特，却真正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绝对的无
条件的最高尊重。
●●在此有必要附带提及一下引起了巨大争议的死刑问题。从启蒙运动时起，就反对死刑的
呼声。反对死刑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果认可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性，就应不折不扣地坚持绝
对的无条件的尊重生命、禁止杀人之原则，任何个人、集体乃至国家均无支配他人生命的道
德权利。从实践上看死刑废除之后还可避免在死刑制度下由于误判所可能导致的无可弥补的
人道灾难，且事实证明死刑并未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相反地若废除死刑则可以更好地在社
会营造出一种尊重生命的意识。而支持死刑者则认为从理论上讲对于故意杀人犯只有通过处
以死刑才能表达一种最普遍的根本的公正情感，且从实践上讲也并不排除具有震慑作用。笔
者认为国家对故意杀人的罪犯处以极刑，这与尊重生命、禁止杀人的原则并不矛盾。国家杀
的并不是一位无辜者，而是极其蔑视他人珍贵生命的人。由于人的生命拥有惟一性、不可逆
性，其价值具有终极性，故国家就赋有权利采取一切措施对人命加以保护，包括杀人这样的
极端措施。国家的死刑处罚给社会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它恰恰体现了对人命的普遍的无条
件的保护与最高的极端的尊重。

●●三．自主的生命理念

●●如上所述，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其价值拥有终极性。在生命价值之间并
无可比性，因而即便是为了营救多数人也不允许故意杀死少数无辜者。这样一种观念体现了
社会对人的生命的无条件的尊重。下面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也就是从当事人的主观视角出发
来考察一下在遇到不同的生命权不幸发生冲突之时，当事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对自
己的生命有没有支配与决定的权利？讲得残酷些，在他的个人生命权与许多人的生命权发生
冲突之时��且该冲突并非是因他所致，也就是讲他并无任何过错��，他有没有道德权利
拒绝作出自我牺牲，而是相反地采取自救的行动？
●●这就涉及到生命权与自主性、自决权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人的不容侵犯的尊严构
成了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出现并存在一种道德关系的事实上的前提�（8）。尊重人的尊严，就
在于认可人的主体存在及自我决定的能力。 因此自主理念是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根本的原则
之一。�自主性??????一直都是一项根本性的规范标准�（9）。它昭示着一种广为接受的道
德立场。实际上早在古希腊，自我生命的规划能力就被亚里士多德看成是一种高度的善。当
然在他那里，子女相对于父母而言，奴隶相对于主人而言，女人相对于男人而言，是谈不上
自主权利的。只是到了现代社会，对每个人的自我权利的道德尊重才构成了整个文明制度体
系的精神基础。尊重人的自主性的原则被提升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以致于当事人的自主决断
在某些情况下会对他自己造成不利的、非理性的后果（当然自杀、自残等无可逆的伤害行为
除外），我们也无干预之权利。这同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法律制度与法制精神都将对嫌
疑犯的刑讯逼供视为非法：那就是因为尽管刑讯逼供有可能带来诸如加速破案进程等对整个
社会有利的结果，但这种行为明显损害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及心灵的完整性。这表明人的基
本权利、精神自由、自主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这种基本人权不得遭到任何形式的侵犯，包括
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25条甚至规定，缔约国公民在某项
基本权利遭到国家的侵害时，有权向欧洲委员会起诉自己的国家。这样看来，按照尊重自主
性的理念，每个人对其生命当然拥有支配的权利，�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此项责任原则
上讲是他人无法剥夺的�（10）；�最终只有个体的人对其生命负责，无论这种责任的施展
空间是大是小，当事人的自我决定与目标设定是任何他人所取代不了的�（11）。人对自己
的生命负责，表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人们有权安乐死。从人的尊严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不仅有权生存、有权过一种合
乎人道标准的生活，而且也拥有道德权利为了抗拒无可忍受的痛苦与侮辱而自主结束生命。
否则就谈不上对人的个体自主性的尊重。因此一位精神正常的罹患绝症的病人完全有权要求
安乐死，以便结束极大的、无可缓解与逆转的身心折磨。但这里要注意安乐死有别于一般情
况下的自杀行为。在正常情况下一位健康成人产生自杀的想法，大多是因为其行为自由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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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限制，该限制造成的痛苦远远超出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所能想到的自己的死亡给亲
朋造成的痛苦。安乐死的想法与自杀的想法虽均源于自主意志，因而都理应享有高度的道德
尊重，但在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区别：即安乐死的想法出于一种根本无法克服的无
奈，而作为一般情形下的自杀念头之动因的无奈却未必是绝望的，相反地它大有可能得到缓
解乃至克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旁观者而言，给予欲自杀者以及时的、善意的和有效的
精神与物质援助，是一项比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更重要的道德命令，他的自决权要服从于
其生命权。
●●第二，人们有权作出或拒绝自我牺牲。为了他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举动，只要是真正
出自本人的意愿，都是令人感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自我牺牲便是不道德的。因为首
先，强迫一个人作出自我牺牲，这本身就违背了当事人的自主意志，所以是违反了根本性的
道德原则。其次，当事人的生命价值与因他的牺牲而得救的人的生命价值之间��尽管得救
者有许多��没有可比性，故他的牺牲给他所造成的损失并不能因他人的得救而得到补偿。
所以，�谁也没有自我牺牲的义务�（12），�自我牺牲（也）无法成为道德义务�
（13），更难以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法律规定。
●●第三，人们拥有自救的道德权利。这种自救的道德权利即便是在当事人处于�救自己还
是救他人�这样的道德两难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得到辩护的。而且，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人
们即便是作出违法的举动，也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这种自我保护权利可以理解为紧急防卫
权利的一种道德形式�（14）。但是笔者坚决反对�自救�可以不惜以牺牲无辜的他人的性
命为代价的观点（15）（按此观点，自救行为即便是导致了无辜者死亡的后果，也不是可鄙
的），因为这种观点无疑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性命高于无辜的第三者的性命，而
这个预设前提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合理性。

●●结束语

●●人类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与价值观念发生巨大
转变的进程，在这发生着转变的价值观念中也包含着人们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与态度。一种以
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之存在价值的理念，将取代种种错误的观念而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
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些错误的观念不仅体现在恐怖主义自杀性爆炸行为对人命的极端蔑视
上，而且也体现在见死不救者��尽管救援行为无须付出什么代价��对人命的极度冷漠
上，同时也体现在将职业行为中的自我牺牲的道德要求不恰当地扩展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
的做法上。我们知道，许多职业均明显涉及到生命危险，相应的当事人在选择这些职业时并
不缺乏这种认知，他们作出这种选择表明他们自愿承担此类风险。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
职业岗位上作出自我牺牲，完全是出于其自主意志，而其职业道德也要求他们应有自我奉
献、乃至自我牺牲的精神准备。但是如果将职业行为中职业道德所要求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扩
展化、普及化，将其转变成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那就意味着对一般人自主意志的
一种苛求。因为前者并没有选择这样的职业，也没有作出自我牺牲的自愿。在违背当事人意
志的前提下要求其像肩负着职业职责的人那样甘冒生命风险、勇于自我牺牲，这在道德上是
得不到辩护的。如果人人都应当自我牺牲，那么整个社会就很难形成对个人正当利益、个人
宝贵生命的尊重的普遍氛围。因此这种要求是与成熟的现代人权理念正相冲突的。
●●生命价值的独特性决定了社会对生命的态度的高度慎重性，决定了不能以功利主义和契
约主义对待利益的方式来看待生命。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它是人权理念的最高体现。人的
生命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无可补偿的、无价的，人对其生命只有自己才有决定与支配的
权利。因此人既有权承受也有权拒绝自我牺牲，有权在必要时对自己的生命施予自救。但生
命权的维护不应以牺牲他人性命为代价，也就是说不得以杀人的方式来拯救自己。总之，根
据伦理学中的行善原则社会鼓励救助他人；根据自主原则社会既允许人们作出自我牺牲，也
允许拒绝这种牺牲、而是实施自救；根据不伤害原则社会严禁故意杀人的行为。这就是站在
以人为本之基点上的有关生命价值终极性的道德论证。

●●注释：

●●（1）ChristianIllies:DassogenanntePotentialitaetsargumentamBeispieldes
therapeutischenKlonens,in:ZeitschriftfuerphilosophischeForschung,Band57
(2003),2,S.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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